
金融犯罪出现新手法：利用虚拟币及第三方非法平台洗钱 

 

明知陈某乙（另案处理）因涉嫌集资诈骗犯罪被公安机关调查并出逃香港，

被告人陈某甲仍先后通过其个人账户将陈某乙涉嫌犯罪取得的赃款人民币 300

万元转账给陈某乙，并将陈某乙用赃款购买的车辆低价出售得款人民币 90 余万

元后购买比特币转给陈某乙。经浦东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陈某甲以洗钱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罚金 20 万元。 

这是在昨天下午上海市检察院在 2019 年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的 2019 年上海市检察机关惩治金融犯罪典型案例之一。 

据介绍，从 2019 年检察机关办理的金融犯罪案件来看，非法金融平台作用

凸显，洗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后续型、帮助型金融犯罪较为突出。当前金融

违法犯罪行为手法不断翻新、犯罪链条不断拉长。一方面，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

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的非法平台作用凸显；另一方面，金融违法犯罪的帮助型、后

续型犯罪突出，最为明显的是洗钱类犯罪。 

首先，非法平台成为联结、复制、扩散金融犯罪的重要节点。其次，洗钱案

件多与非法集资相联系。自 2016 年起，本市每年均有洗钱案件发生，2019 年受

理洗钱审查起诉案件 5 件 5 人，其中 4 件均与非法集资犯罪相关联。尤为值得关

注的是，利用虚拟币及第三方非法平台洗钱的现象，进一步加大了犯罪线索的侦

查和追踪难度。 

非法集资案件是典型的洗钱罪上游犯罪，不法分子在非法集资后多有洗钱规

划，与传统通过现金的走私、投资、地下钱庄等方式进行洗钱相比，近年来通过

复杂金融交易比如跨境支付、证券交易、购买虚拟货币等掩盖非法资金来源的趋

势更加明显。上面提到的陈某甲案便是利用虚拟货币对非法集资赃款进行资金漂

白的典型案例。该案中，行为人洗钱的手法主要是将非法集资款兑换为比特币，

利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点对点、无国界特征向境外转移资金。这种犯罪新特

点和趋势值得监管部门重视和防范。 

检察机关建议，虚拟货币供应商或其它实体开展超过一定数额的虚拟资产交

易时，需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虚拟资产提供者在涉及虚拟资产转账

业务时需要提供交易详细信息备查；关注上游犯罪资金去向，及时发现可能资金



转移线索并进行追查。 

（ 来 源 ： 新 民 晚 报 。 转 引 自 ： 复 旦 大 学 中 国 反 洗 钱 研 究 中 心 。 网 址 ：

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37126。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访问时间：2020

年 5 月 12 日 9:30。） 


